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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主题：新个税法下不同税收居民身份下的纳税义务分析  

2019 年新个税实行后，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。其中，需要先行确认个人
的税收居民身份，并在对应模块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。本期简单介绍对日籍被派遣人员在华
工作期间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如何应税，以及无住所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
的异同。 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 （无住所）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

判断标准 
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

天 

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

累计不满 183 天 

境内所得 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，依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，依法规定缴纳个人

所得税 

 

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

超过 90 天的，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

机构、场所支付或负担的工资薪金免予缴纳

个人所得税。 

＜中日税收协议＞ 

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超过 183 天的，不

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、场所支付或负

担的工资薪金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免

予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境外所得 

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，依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 

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的，

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，其来源于中国境外且由境外单

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，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

适用税率表 综合所得税率表 月所得税率表 

应纳税所得额 
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、

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

每月工资、薪金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

余额 

其中 

 

专项扣

除 

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

和住房公积金等 
不适用 

专项附

加扣除 

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

房租金、赡养老人等 
不适用 

其中： 

专项附

加扣除

规定 

●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①原有的住房补贴、子女

教育费补贴、探亲补贴等免税优惠政策继续有效 ②也

可以选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，两项不可同时享

受。 

 

●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不再享受住房补贴、语言训练

费、子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，应按规定享受专

项附加扣除。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，仍可享受原有的住

房补贴、子女教育费补贴、探亲补贴等免税

优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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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无住所）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

月税款计算方式 
累计预扣法，在每月收入均衡的情况下，个人每月缴纳

的税款会由于累计收入的增加而使每月应纳税款增加。 

只考虑当月收入的计税方法，在每月收入均

衡的情况下，税款也会保持均衡 

汇算清缴 需要 不需要 

年一次性奖金 

●2021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 

①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。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

个月得到的数额，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

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，单独计算纳税。 应纳税额＝

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×适用税率－速算扣除数  

②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

●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必须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

纳个人所得税。 

●不并入当月所得。按 6个月分摊计税，不

减除费用，按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

速算扣除数，单独计算纳税。当月数月奖金

应纳税额=[（数月奖金收入额÷6）×适用

税率－速算扣除数]×6 

●无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不适用的限制规

定。 

股权激励 

●2021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 

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，按照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使用税

率和速算扣除数，单独计算纳税。 应纳税额＝行权收入

×适用税率－速算扣除数 

●2022年 1 月 1日起，另行明确。 

●不并入当月所得，按 6 个月分摊计税按，

不减除费用，按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

和速算扣除数，单独计算纳税。当月股权激

励所得应纳税额＝[（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

励所得合计额÷6）×适用税率－速算扣除

数]×6-本公历年度内股权激励所得已纳税

额 

●无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不适用的限制规

定 

身份转换 

居民纳税人转为非居民纳税人时，很可能出现补税情

况。 

无住所个人预先判定为居民个人，因缩短居住天数不能

达到居民个人条件的，在不能达到居民个人条件之日起

至年度终了 15 天内，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，按照

非居民个人重新计算应纳税额，申报补缴税款，不加收

税收滞纳金。需要退税的，按照规定办理。 

非居民个人转为居民个人时，一般不涉及补

税情况。 

无住所个人预先判定为非居民个人，因延长

居住天数达到居民个人条件的，一个纳税年

度内税款扣缴方法保持不变，年度终了后按

照居民个人有关规定办理汇算清缴，但该个

人在当年离境且预计年度内不再入境的，可

以选择在离境之前办理汇算清缴。 

汇算清缴的时间为 3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。 

 

温馨提示： 

 根据中日社保协议，经申请，同时在日本缴纳年金的日籍员工可以豁免缴纳中国
基本养老保险，但其他保险仍需要缴纳。  

 到主管税局获取注册码完成注册的外籍人员，可以通过网上税务局办理年度汇算。 

 近年来税局对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情况愈发严格，提请必要时可寻求第三方专业

机构的帮助。  
 

以上 

 

 
致同（GT 中国）与GT 日本共同设立了中国国内面向日系企业的专业服务

部门日本事业部。由日中共同出资,基于当地日系企业的立场提供日式专业

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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